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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類

臺南師範52級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財稅系與財政研究所畢業

曾任 國小教師、輔仁大學及淡江大學兼任講師及副教授、中央

銀行處長、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董事長、臺灣金融研訓院菁
英講座、彰化銀行獨立董事

勇於任事  善盡職責

陳校友民國52年從母校畢業，獲派至臺南市土城國小服務，3年
期滿，參加大專聯考，進入國立政治大學，59年畢業又考取該校財政
研究所。60年10月進入中央銀行服務，迄97年7月在該行辦理退休，
轉至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擔任董事長，100年11月離開赴彰化銀行擔任
獨立董事。

在中央銀行服務36年9個月，經歷外匯局、經濟研究處、及金融
業務檢查處3個單位，每個單位都是挑戰與學習。

在外匯局工作，主要是辦理國際金融機構業務，包括國際貨幣基
金(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協會(IDA)、國際銀公
司(IFC)及亞洲開發銀行(ADB)等。

調到經濟研究處後，除繼續辦理國際金融機構業務，亦負責「中
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之編撰，按月出版。研究工作是職責之一，所
撰「我國貨幣定義之檢討」一文，曾獲行政院院長頒發「優良著作
獎」，這是中央銀行遊總統改隸行政院後第一位獲獎的人。該文也獲
教育部審核通過，頒發「副教授證書」。

擔任金融業務檢查處處長任內，積極致力於提升金檢人員的檢察
能力，並完備「金融機構評等制度」，依據評等結果，決定該機構之
檢查頻率、深度與廣度，防範金融機構發生經營危機。由於謹慎小
心，勇於任事，10年處長任內，臺灣雖也發生幾次金融機構經營危
機，但均未被監察機關課以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

鑒於先進國家中央銀行均按年獲按季發表「金融穩定報告」，民
國93年10月間奉命籌編我國金融穩定報告，經3年7個月的努力，首份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金融穩定報告」於97年6月正式發佈。為避免挑
起股、匯市敏感神經，新聞稿特別提醒閱讀者應「審慎解讀，並避免
不當引用」。陳校友亦功成身退，離開中央銀行轉任中央存款保險公
司董事長。

在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董事長任內，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機構舉辦之
會議及研討會，提高臺灣之能見度，亦在臺灣舉辦研討會，廣邀國際
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ADI)會員國參與。民國100年11月離開中央存款保
險公司，轉任彰化銀行獨立董事，本著超然獨立之立場，監督銀行之
運作，善盡董事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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